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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
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
东执催字[2025]第 090202 号

宋继贞：

　　本机关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对你作出《东营经济

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决定书》(东执

处字[2024]第 121802 号)，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对你进

行送达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在《山东法制报》

进行了公告送达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公告期满 30 日视为

送达。你至今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本机关现催告

你履行《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(东执处字[2024]第 121802 号)决定事项。

　　履行期限：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。

　　履行方式：自行缴纳罚款及加处罚款。

　　给付金额：罚款 60098 . 02 元，加处罚款 60098 . 02

元。共计 120196 . 04 元。

　　给付方式：到东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支队

办理缴款手续(地址：南一路 6 2 6 号 ，联系电话：

8330075)，并持缴款手续到指定银行(东营农商银行、

东营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)缴纳。

　　你在接到本催告书后三日内可向本机关进行陈

述、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

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　　地址：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一路 626 号

　　联系电话：0546-8327351

   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    2025 年 9 月 2 日

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
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
东执催字[2025]第 090201 号

东营市艺馨实验学校：

　　本机关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对你作出《东营经济

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决定书》(东执

处字[2024]第 121801 号)，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对你进

行送达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在《山东法制报》

进行了公告送达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公告期满 30 日视为

送达。你至今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本机关现催告

你履行《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(东执处字[2024]第 121801 号)决定事项。

　　履行期限：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。

　　履行方式：自行改正违法行为并缴纳罚款及加处

罚款。

　　给付金额：罚款 924584 . 97 元，加处罚款 924584 . 97

元。共计 1849169 . 94 元。

　　给付方式：到东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支队

办理缴款手续(地址：南一路 6 2 6 号 ，联系电话：

8330075)，并持缴款手续到指定银行(东营农商银行、

东营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)缴纳。

　　你在接到本催告书后三日内可向本机关进行陈

述、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

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　　地址：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一路 626 号

　　联系电话：0546-8327351

   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    2025 年 9 月 2 日

曹县综合行政执法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
曹综执行处字〔2025 〕第 202500401 号

  姓名：姜广朝 身份证号码：3729011972****3938
  你在曹县朱洪庙镇姜庄行政村村东建设房屋院
落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二条第三
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
款之规定。本局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，本局向你送达了
《行政处罚事先(听证)告知书》(曹综执行告字〔2025 〕
第 202500401 号)，你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、申
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七条第
一款之规定，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
例》(2014 年修订)第四十二条(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管理法》于 2020 年 1 月 1 日修订，原第七十六条修订
为第七十七条，内容未变)，结合山东省国土资源厅
《关于印发<山东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>的
通知》，决定处罚如下：1、限 15 日内退还非法占用的
1522 平方米土地给朱洪庙镇姜庄行政村集体经济组
织。2、限 15 日内退还非法占用的 1702 平方米土地给
朱洪庙镇文庄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。3、限 15 日内拆
除非法占用的 759 平方米土地上的房屋和非法占用
的 104 平方米硬化地面，拆除院落内的绿化，恢复土
地原状。4、占用农用地面积 2649 平方米，按照 25 元/

■进行处罚，共计罚款 66225 元，上缴国库。5、占用建
设用地面积 575 平方米，按照 20 元/■进行处罚，共
计罚款 11500 元，上缴国库。因采取其他法定方式未
能向你送达，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，自公告发布之日
起超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
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曹县人民政
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曹县/单
县/成武县/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
议或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逾期既不起诉，
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，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
强制执行。特此公告。
    曹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 年 11 月 3 日

催 款 函
卢正波 370222196908141314 ：

  您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向我司借款 800 万

元(大写人民币捌佰万元)并出具借款借据一

份，承诺 2024 年 5 月 1 日前还清本金等所有

费用，否则承担银行四倍利息、日千分之一的

滞纳金及违约金。现您已逾期还款，我司以登

报公告形式通知您还款本息及违约金滞纳

金。否则，我司将法律途径追缴欠款。

  特此通知。

 通知人：青岛胜祥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 2025 年 11 月 5 日

召开股东会通知
　　山东法信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拟定

于 2025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在济南

市市中区共青团路 25 号绿地普利中心

712 室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，协商表决本

公司注销事宜。现通知全体股东按时前

来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，若未按时出席，

则视为放弃表决权。

　　山东法信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1 月 5 日

公  告
新余市佳耀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：

  2025 年 9 月 17 日范修香向我局提交工伤认定申

请。经审核，其提交的相关申请材料，符合工伤认定申

请受理条件，我局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予以受理。

  根据国务院颁布实施的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九

条：“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，用人单位不认为

是工伤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”，以及《工伤认

定办法》(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8 号)第十七

条：“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，用人单位不认为

是工伤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。用人单位拒不

举证的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

的证据或者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，依法作出工伤认定

决定”的相关规定，请你单位自收到工伤认定申请书

副本之日起 20 日内，对该工伤认定申请提出书页答

复，并将证据、依据和其它材料提交周村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。

  地址：淄博市周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(周

村区新建路 22 8 号市民之家三楼 31 9 室) ，邮编：

255300 ，电话：0533-6126173 。

  逾期不提供有效证据材料，视为放弃举证权利，

本机关将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、《工伤认定办法》相关

规定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。

  特此通知。

     淄博市周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2025 年 1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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